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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州区分局 2025 年
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（八）

2025 年 7 月 1 日，我局收到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

统核查任务，涉及我辖区 3 家食品经营单位的 3 个批次产品。现

将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：

一、固原市原州区八方水土蔬菜店销售的生姜不符合食品安全

标准
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。2024年11月22日我局接到原州区农业

农村局关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2024年第三次例行监测

不合格产品的案件移送函，其中反馈固原市原州区八方水土蔬菜

店销售的芹菜经宁夏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中心检验，高效氯氟氰

菊酯项目不符合GB2763-202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

大残留限量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2024年12月3日我局执

法人员对固原市原州区八方水土蔬菜店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向当事

人告知了相关情况，对固原市原州区八方水土蔬菜店销售农残超

标的芹菜这一违法行为当场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，并作出警告

的行政处罚。2025年6月2日，宁夏回族自治区食品检测研究院对

固原市原州区八方水土蔬菜店销售的生姜进行抽样检验。经检验

，生姜中噻虫胺项目不符合 GB 2763-202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

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当事人的

行为已构成逾期未改正的情形，涉嫌违反《宁夏回族自治区食品

生产加工小作坊小经营店和食品小摊点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一条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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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项规定，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十九条规

定立案。

（二）对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情况。经查，当事人在

2025 年 6 月 2 日抽样当天销售的同批次生姜共购进 50kg，除抽

样的 6.1kg、备样的 3.05kg 外其余已售完，购进价为 9 元/kg，

售价为 12 元/kg，货值金额为 600 元。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

《宁夏回族自治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经营店和食品小摊点

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一条第二项“禁止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和食

品小摊点生产经营下列食品：（二）致病性微生物、农药残留、

兽药残留、生物毒素、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

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。”的规定。依据《宁

夏回族自治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经营店和食品小摊点管理

条例》第三十七条“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和食品小摊点违反本

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

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；逾期未改正的，违法生

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千元的，对食品小作坊、小餐饮生

产经营者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，对食品小销售店、食

品小摊点经营者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；违法生产经营

的食品货值金额在一千元以上的，对食品小作坊、小餐饮生产经

营者处以货值金额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，对小销售店、食品小

摊点经营者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

停产停业，并没收违法所得，没收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以及用于

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，直至吊销登记证或者

收回备案卡。”的规定，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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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量理由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：当事人从现场检查、询问

笔录到案件调查结束，能够积极配合调查，采购并销售的生姜数

量少、货值小，也未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后果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处罚法》中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，结合法律目的、

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等方面综合裁量，

建议对当事人给予罚款 500 元处罚。

综上，本局作出罚款500元处罚。

二、固原市原州区东红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销售不符合

食品安全标准的生姜
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。2025年7月1日我局接到宁夏回族自治

区食品检测研究院检验报告（No：GJ2025-06-0630）显示我辖区

内固原市原州区东红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销售销售的生姜

经检验噻虫胺项目不符合GB 2763-202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

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

（二）对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情况。经查，7 月 7 日

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检查，检查发现该店经营的

生姜未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，未查验供货者的生产经营许可证

和产品合格证明凭证的行为，违反了《宁夏回族自治区食品生产

加工小作坊店和食品小摊点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

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、第

五十一条、《宁夏回族自治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经营店和食

品小摊点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，决定对当事人作

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并警告的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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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固原市原州区丁雪蔬菜批发部销售的豇豆不符合食品安

全标准
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。2025 年 7 月 1 日我局接到宁夏回族

自治区食品检测研究院检验报告（No：GJ2025-06-0624）显示我

辖区内固原市原州区丁雪蔬菜批发部销售的豇豆经检验噻虫嗪

项目不符合 GB 2763-202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

残留限量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

（二）对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情况。经查，7 月 7 日

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检查，检查发现该店经营的

豇豆未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，未查验供货者的生产经营许可证

和产品合格证明凭证的行为，违反了《宁夏回族自治区食品生产

加工小作坊店和食品小摊点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

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、第

五十一条、《宁夏回族自治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经营店和食

品小摊点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，决定对当事人作

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并警告的行政处罚。

四、广大消费者如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，可拨打市场监管

部门 12315 热线电话投诉举报。

固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州区分局

2025 年 9 月 25 日


